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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協力
全民同心

宜縣府與工商
業界交流座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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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看板

宜縣府為了建立產業發展優質環境，增進與工商業界觀

點交流機會，今(13)日在中興文化創意產業園區－興創館召

開「111年勤政、便民、增效率－促進宜蘭產業發展座談

會」，產、官、學合作倡議「勤政便民」、「公私協力」、

「法令遵循」、「誠信治理」、「健康樂齡」、「企業誠

信」六大願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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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協力
全民同心

宜縣府與工商
業界交流座談

2／3

廉政看板
與會貴賓包括縣長林姿妙、副縣長林建榮、秘書長林茂

盛、台灣透明組織副執行長蘇毓昌、律師林國漳、宜縣各工商

團體代表及宜縣府各局處首長，透過綜合座談，進行公、私部

門之間的觀點對談，從機關追求公共利益及企業追求利潤等不

同角度探討便民與道德風險迷思，期深化雙向交流，共創全民

同心、永續發展城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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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私協力
全民同心

宜縣府與工商
業界交流座談

3／3

廉政看板
宜縣府表示，企業誠信經營，最主要的精神是誠信治理，

也就是貫徹法令遵循、善盡社會責任，公部門也是如此，為持

續展現勤政便民之決心，廣納專家學者及各工商業界意見，為

本縣良善產業發展環境盡一份心力，以達公、私部門永續發展

的雙贏目標，成為幼齡開心成長、壯齡放心打拚、樂齡寬心安

老，人人嚮往的敬好城市。



近來已有各種新型態賄選方式，圖以外觀上似為合法之作為，

規避追查：

例如候選人於選舉前之相當時間起，以社區聯歡晚會之名

義，在選區內各處透過樁腳邀集投票權人參與晚會，實際在

該晚會中，以摸彩之名義提供各項高額價值之獎品，且每位

參加者人人有獎，疑為賄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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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態賄選方式

（假活動、真送禮）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



透過地下匯兌金援特定候選人

設立空殼公司虛偽交易挹注資金助選

以第三方支付方式匯款轉入特定帳戶

透過海外台商間接管道，以政治獻金名義資助候選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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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影響選舉公正性之行為

（境外資金介入）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

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50條：

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

期間，不得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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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關行政中立義務

1／2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



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9條：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
人，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：

1.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、散發、張貼文書、圖畫、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。

2. 在辦公場所懸掛、張貼、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、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
幟、徽章或服飾。

3. 主持集會、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。

4. 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。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只
具名不具銜者，不在此限。

5.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。

6. 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、助講、遊行或拜票。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
親、姻親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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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關行政中立義務

２／2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



買票行為

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100萬元以上1,000萬元以下

罰金。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）

賣票行為

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。（刑法第143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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賄選刑責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



檢舉專線：0800-024-099

（檢舉人身分絕對保密，檢舉賄選好安心）

檢舉最高獎金：

直轄市長候選人賄選者1,000萬元

縣（市）長候選人賄選者500萬元

縣（市）議員候選人賄選者200萬元

鄉（鎮、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及村（里）長賄選者50萬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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賄選檢舉專區

111年地方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反賄選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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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利犯罪
最常見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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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專案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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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利犯罪
最常見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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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專案宣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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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利VS便民

破解圖利與便民迷思專案宣導



請領差旅費、加班費、油料費、國民旅遊卡（下稱國旅卡)休假補

助費及鐘點費等小額款項係為公務員經常接觸之申領業務，惟時有發

生少數公務員詐領此類款項案例，所得財物或不正利益雖微，然行為

人除需面對司法制裁或行政懲處外，並損及機關乃至整體公務員之清

廉形象，呼籲全體公務員切莫因一時貪念因小失大，而嚴重影響個人

之職涯發展。

為加強全體公務員對此類案件之違法性認知，爰擇選具共通性之

詐領差旅費、加班費、油料費、國旅卡休假補助費及鐘點費等5種類

型案例，說明各該案例所涉相關法令及弊端手法，俾利各機關作為研

修規管措施參考，期藉由制度面防範犯罪之發生。

另外，審視公務員利用行使職權機會而侵占公用財物之案例，雖

非「申領」款項，然其所侵占利益亦多輕微而罹刑章，與前述宣導意

旨相符，乃一併納入宣導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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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宣導系列



依弊端發生態樣，大致可歸納為：詐領差旅費、加班費、油料補

助費、國旅卡休假補助費及鐘點費等5種類型，以及公務員利用行使

職權機會而侵占公用財物所涉法條包含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

款「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、財物罪」、第5條第1項第2款「利

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」、刑法第210條「偽造私文書罪」、刑法

第211條「偽造公文書罪」、刑法第213條「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

書」、刑法第214條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」、刑法第216條「行使

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」、刑法第217條「偽造印章、印文或

署押罪」、刑法第335條「普通侵占罪」、刑法第336條「公務公益

侵占罪」、刑法第339條「詐欺罪」等。

而最高檢察署近期統一訴追標準，公務員詐領加班費、值班費、

差旅費及休假補助費以普通詐欺罪論處，其他性質之個案則視具體案

件情節認定之，然僅係法律適用見解變更，其行為仍具刑事不法可罰

性，為免公務員誤蹈法網，仍有加強法令宣導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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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案例類型
分析

公務員申領或侵占小額款項宣導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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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頭像遭冒用
如何檢舉？1/4

[LINE教學篇]

反詐騙宣導
若您發現個人姓名、頭像遭詐騙集團冒用時，該如何向LINE公司即時反映？

反詐小尖兵進階課程 LINE官方公告資料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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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頭像遭冒用
如何檢舉？ 2/4 

[LINE教學篇]

反詐騙宣導
若您發現個人姓名、頭像遭詐騙集團冒用時，該如何向LINE公司即時反映？

反詐小尖兵進階課程 LINE官方公告資料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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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頭像遭冒用
如何檢舉？ 3/4 

[LINE教學篇]

反詐騙宣導
若您發現個人姓名、頭像遭詐騙集團冒用時，該如何向LINE公司即時反映？

反詐小尖兵進階課程 LINE官方公告資料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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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頭像遭冒用
如何檢舉？ 4/4 

[LINE教學篇]

反詐騙宣導
若您發現個人姓名、頭像遭詐騙集團冒用時，該如何向LINE公司即時反映？

反詐小尖兵進階課程 LINE官方公告資料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騙網 發布日期：111-07-05

https://official-blog-tw.line.me/archives/1197898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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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維護校園午餐
衛生安全食藥署

持續強化學校
自設廚房與
團膳業者稽查

消費保護
為強化校園午餐之衛生安全，食品藥物管理署(以下稱食藥署)歷年針對供應

校園午餐之學校自設廚房及團膳業者，皆有規劃專案進行稽查與抽驗，以確保學

童食用衛生安全。

針對全國國中、小學之校園午餐自設廚房，依據學校衛生法第22條規定由農

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品質，每學年至少一次。由農政單

位負責三章一Q生鮮食材符合性查核、可追溯性確認及生鮮食材(含水產品)之抽

驗，衛生單位負責查核現場作業場所之環境衛生及抽驗午餐成品、半成品。111

年截至6月已稽查1,269家，其中85家初查有不符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(GHP)之

規定，經命限期改正後均複查合格。另有關抽驗部分，衛生單位抽驗1,320件午

餐成品(午餐菜餚)及半成品(豆製品等)檢驗食品中微生物衛生標準或食品添加物等

項目，結果均符合規定。

另供應校園午餐之團膳業者，每學期皆會執行稽查至少1次，針對現場作業

環境衛生進行查核並抽驗午餐成品及半成品進行檢驗。111年截至6月已稽查316

家次，初查不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(GHP)者經命限期改正後均複查合格，

並抽驗317件午餐成品及半成品，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。另有關石斑魚納入學校

午餐菜單一事，食藥署將於111年下半年執行供應校園午餐之團膳業者稽查專案

時進行抽驗。

資料來源：食品藥物管理署 發布日期：111-07-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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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機關採購廉政平臺-守護國家重大建設篇」
最新影片上架

機關採購廉政平臺-守護國家重大建設篇

【中文長版】

機關採購廉政平臺-守護國家重大建設篇

【中文短版】

機關採購廉政平臺-守護國家重大建設篇

【雙語長版】

機關採購廉政平臺-守護國家重大建設篇

【雙語短版】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gmfZ-aVJkJQ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PTPE3cZ2BYI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RgKpmIHNOs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qq3DXdtk8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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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多元檢舉管道

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：
 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於上班日日間(08:30-17:30)，該署各地區調查組均有值勤人

員負責受理民眾現場檢舉事項；上班日夜間及例假日全天，以受理電話檢舉為原
則，並由該署24小時指派專人受理。

 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
 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檢舉專用郵政信箱為「10099 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」。
 「傳真檢舉」方式：專線為「02-2381-1234」。
 「網頁填報」方式：請參見以下網址或QRCode 。

廉政署首頁/檢舉和申請專區/檢舉管道
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6398/6624/6628/61678/post

https://www.aac.moj.gov.tw/6398/6624/6628/61678/post

